租賃法律常識：
1.土地法第99條：押金不得超過租金2個月的金額。(押金額度)
2.民法153條：合約就是具法律效力的協議(agreement)。法理上，合約不單包括用白紙黑字寫成的協議(written agreement)，也包括口頭上(oral)及行為上(by conduct)的協議。口頭約定仍算是契約屨行行為。(口頭約定)
3.民法第450條第2項規定：(未續簽訂契約)
與房客在上一期約滿之後，與他仍然維持著租賃關係，而沒有再簽
訂租賃契約，這樣的做法則屬於民法第422條，所規定的不定期租
賃契約。又不定期租賃契約，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規定來看，房
東與房客其中一方，確實都可以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該提前向另一
方進行通知，以利他人(房客)另尋其他租賃處及物品搬遷、或房東
有較充裕的時間進行公告招租較為當。
  沒有重新簽定契約；因此，就沒有相關的違約條款可供依循，也就少了向房客提出違約賠償、或扣除相關費用的依據。現在，除了房客自願讓您扣除相關費用，作為賠償金額外，唯一的可行方式只剩下續約時，雙方是否曾有口頭承諾，言明任何一方在續租期間有終止契約必要時，務必提前OO日(或一個月、或......)，違者需支付違約金OO元作為賠償，才有效力、及依據，可向對方提出要求了。
4.民法第250條：契約書中，有述明提前終止契約的約定條文，確
實房東與房客就可以依循該約定來走。「乙方得提前終止本約，但
應於一個月前通知甲方，並應另行給付甲方相當於二個月之租金金
額。」這一段的金額，指的就是提前終止契約的違約金。當您在一
個月之前，向房東告知不繼續租屋住去時，房東只能對您提出等同
於二個月租金(24000元)的違約賠償，而押金是必須還給您的。除
非，您還有積欠租金等相關費用、或是租賃處所有任何物品損壞、
毀滅、遺失需要賠償才有機會扣除到押金的部分(房客提前解約)
5.民法第99條第2項規定：可以檢視看看契約書中，是否有言明房東可以因故收回房屋的相關約定；如此，才能夠依據民法第99條第2項規定「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來向房客提出收回房屋的要求。否則，房客若不配合，在契約期限的保護下，房東還真的找不出任何法源依據請走房客。(房東提前因故解約)
6.窗戶滲水進來是不是房東該來處理？
　　常有房東對房客說：「使用者付費，東西壞了自行解決！」、「這是自然造成的，不能算房東的問題」等等說法，真的是如此嗎？
　　先由上述案例來看，窗戶無法密合造成滲水、浴室漏水，均屬修繕問題。而需由房東或房客負責修繕，則需詳看契約內容如何定立，才能進一步釐清。而契約訂立之條款大致有下列三種情形： 
就坊間最普遍的租約訂立修繕之條款如下「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負責修理。」由上述條款便可清楚劃分雙方應盡之修繕責任：房客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租賃物，租賃物發生問題時，亦需通報房東，以利房東儘快修繕，避免租賃物損害擴大；而房東則應就租賃物（所附設備、房屋結構）負責修繕。 
雙方租賃契約中，無特別約定『房客應負修繕責任』時，則依據民法第423條及第429條第一項的規定，出租人（房東）有修繕的義務。 
若契約中已明定『房客應負修繕責任』時，房東就上述民法應負之修繕義務即已排除，此時房客便無法要求房東修繕。 
　特別提醒大家，因租賃契約版本之修繕責任歸屬各有不同，簽約時，請謹慎閱讀，以免自身權益受損。
※房東不來修繕怎麼辦？
　 第一步當然還是先告知房東有修繕的需要，但在經過房客的告知而房東仍相應不理時，房客可以依民法第430條來行使應有的權利：
1.若仍想繼續承租：
　　請水電師父先察看、估價，如修繕的費用不高，可先寄發存證信函限期請房東修繕，若房東逾期未修，房客即可自行雇工修繕，修繕費用則直接從次月租金扣除。
2.若不想繼續承租：
　　如修漏的費用非常高，對房客來說是一項很重的負擔；而且又擔心房東到時不認帳，建議房客考慮清楚，如果實在漏水嚴重到已不適合居住了，則可寄發存證信函，限期請房東來做修繕（同時載明：逾期未修，則將終止雙方租賃關係）；若房東逾期未修者，即可再發存證信函表明依據民法第430條之規定，終止雙方租賃關係。嗣後，房客再與房東協調搬遷及返還押金之後續事宜。
※可以用拒繳租金來要求房東修繕嗎？
　　房東將房屋租予他人使用，收取價金即為租金；房客支付租金取得使用、收益權利，與房東修繕與否無關，也就是說修繕為房東應盡的責任，而因使用房屋而支付租金則為房客的責任，二者是不可混為一談的。

　　房客用拒繳租金來逼使房東修繕，在實務中是常見現象，但是並不合法，若造成欠租事實達法定時限，房東是可以依法要求房客遷讓房屋，屆時押金還必需做為租金的扣抵，有理的一方反成無理的一方，而真正所在意的修繕的問題就會被一再拖延仍無法獲得解決。
※造成物品的損失可以要求賠償嗎？
　房東經過告知後，仍不來處理，因房東不修繕而造成房客物品的損失，可依民法第184條要求房東做損害賠償。
　不過要求賠償的部份就需有個觀念，物品是不可能以全新全額的方式做索賠，需再以折舊後的金額來計算，若能輔以當初的購入證明，也能提供一個賠償的依據與折算方式。
※租屋小叮嚀
※契約書的版本有非常多種，請雙方在簽約前務必詳閱契約書內容，以免平白喪失自己權益。 
※口頭承諾雖是有效，但最怕對方不認帳，建議寫在契約書中以做證
明。 
※窗戶滲水、房子漏水、結構毀損等等，在修繕或求償前最好將狀況以照相存證，以避免到時人證、物證均不存在，造成舉證的困難與欠缺。 
※若是選擇自行雇工修繕，找人來估價時，最好找三家左右的商家來估，較能取得一個公正合理的說法與價錢，並留下估價單，屆時也較能清楚的告知房東選擇的結果。 
※若房東已盡修繕責任，但是仍是問題百出、無法根本解決問題，房客仍可視為房東未做修繕。 
※若是發現房子有狀況不主動告知房東(例如此案例中的浴室漏水)，而致事態嚴重導致房東須花大筆金錢去做維修時，房東是可主張房客未盡善良管理人責任，而要求房客負責的。
※在租賃期間內，房東未經房客同意，可以擅自進入房客的房間？
　在租賃期間內，房東就已出租之房屋，已無使用收益之權利。所以，除非經房客同意或有其他之正當理由；否則，房東不能擅自進入房客的房間，更不用說威脅將房客的物品搬出了。如果房東未經房客同意擅自進入房客房間、並將房客的物品搬出者，恐將觸犯刑法第306條「侵入住宅罪」及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的刑責。

※房客與房東簽了1年的定期租約，一定要住滿，絕對不可以提前退租？
　　房客與房東簽了1年的定期租約，房客在法律上，遇到特殊事由發生時，可以主張提前終止租約。依一般最常見的書店版租約，也賦予房客可以提前終止租約（書店版租約第18條：「租賃期間內乙方（房客）若擬提前遷離他處時，乙方應賠償甲方（房東）1個月租金，乙方絕無異議。」參照）。因此，房客如與房東簽的是書店版租約、或崔媽媽版租約，即使租約還沒到期，房客如果想提前終止租約，依照雙方的租約約定，是可以的；也是房客的權利，房東不可以拒絕。
　然而，如果雙方租約沒有約定「房客得提前終止租約（或一般所稱之「解約」）」條款時，房客可以提前終止嗎？在法律上，「定期租約」，對房客、房東而言，是權利也是義務；「定期」，對雙方來說都是保障。以「租期1年的定期租約」來說，房客有權利住滿1年，房東則有義務提供房屋讓房客住滿1年（即不可另租他人，或違約趕人）。另一方面，房東在這1年期間，有權利收取這1年的租金（房客不可以違約拒絕付租）；房客原則上在1年租約存續期間，有義務支付這1年的租金。
　在雙方租約沒有約定「房客得提前終止」時，在司法實務上，認為只要房客願意賠償房東相當程度之損害，即使租賃契約定有存續期間，亦應允許房客提前終止。（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2001號民事判例參照）只是，房客願意認賠，這「相當之損害」如何認定？在雙方未約定時，比較容易產生爭議。
　解決這樣的爭議，可以參考一般有約定的情形：依一般最常見的書店版租約、或崔媽媽版租約的「房客得提前終止」條款。房客如欲提前終止時，依民法第450條第3項規定，一般應提前1個月通知房東，房東依約可以請求房客於終止時給付1個月的租金以為賠償（或補償）。例如：原訂租期為96年1月1日起至96年12月31日止，房客如因故希望住到96年7月31日就好，房客應於6月30日前通知房東提前終止的事由，當然7月份的房租房客仍應依約給付，且應於7月31日搬家前，依照契約約定再多給付房東1個月的租金作為賠償（或由房東於押金中抵扣1個月）。

　然而，有時候房客因為實在多住一天都受不了了，要求隔天就要搬家等等。這時候，因為房客沒有依照法律規定提前1個月通知房東，房東可以請求房客支付當月的租金損失；另外，依租約約定再多給付1個月租金給房東。因此，在這種房客臨時表示馬上要搬家的情況下，房東說要扣抵2個月押金（或說2個月押金要沒收云云），基本上並沒有錯。

　　因此，在雙方租約沒有約定「房客得提前終止」時，房客要賠償房東「相當之損害」，可以參考以上的例子。也就是：（1）房客要提前1個月通知房東，當月租金仍應給付，再賠償房東1個月的租金損失。（2）在房客突然說，幾天後馬上要搬家的情況，則應給付房東2個月的租金，作為賠償。房東房客協商時，可以參考看看。

※在法律上、或一般租賃契約上，允許房客提前終止租約的事由，還有哪些？
　除了租約明訂房客得提前終止之事由（例如：前述「房客得提前終止租約」的條款）之外，在法律上，房客還有哪些可以依法有權提前終止租約之事由，常見的有下列幾種情形：（1）承租的房屋有瑕疵，危及房客（含同住家人）的安全、健康（民424）。（2）依法律及租賃契約，房東有修繕的義務，經房客催告而仍不修繕時（民430）。（3）承租的房屋有一部分減失，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使用目的（民435）。（4）因第三人主張權利，致不能使用、收益（民436）。（5）房客死亡，其繼承人得通知房東終止租約（民450Ⅲ）。

　※房客如依以上（1）至（5）之事由終止租約時，是依法律規定行使其權利，房東不得要求抵扣（沒收）押金或賠償，應特別注意。

房東爺爺說：2個月（8000元）的押金，無法退還，有理嗎？
　　依民法第424條規定：「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者，如有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時，承租人雖於訂約時已知其瑕疵，或已拋棄其終止契約之權利，仍得終止契約。」，以上述這個故事為例，雖然春嬌在簽約前已經知道房東有養狗，但因大狗在客觀上確實有危害安全之虞，春嬌在小孩被狗咬傷後，主張依民法第424條規定終止租約，在法律上應是允許的，房東爺爺依法應退還春嬌全部押金。

※租屋小叮嚀
在租賃契約，原訂租期為96年1月1日起至96年12月31日止，房客如因故希望住到96年7月31日就好，務必記得：提前1個月通知。也就是，房客應於6月30日前通知房東提前終止的事由，7月份的房租房客仍應依約給付（當然，7月份房客仍有居住使用的權利）；且房客應於7月31日搬家前，依照契約約定再多給付房東1個月的租金作為賠償（或由房東於押金中抵扣1個月）。 
否則，在房客臨時表示要馬上搬家的情況下，房東說要扣抵2個月押金（或說2個月押金不退還等等），基本上是沒有錯的喔。 
法令依據
民法第424條(承租人之契約終止權)：「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者，如有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時，承租人雖於訂約時已知其瑕疵，或已拋棄其終止契約之權利，仍得終止契約。」 
民法第430條(修繕義務不履行之效力)：「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 
民法第435條（租賃物一部滅失之效果）：「租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之一部滅失者，承租人得按滅失之部分，請求減少租金。前項情形，承租人就其存餘部分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得終止契約。」 
民法第436條（權利瑕疵之效果）：「前條規定，於承租人因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致不能為約定之使用、收益者準用之。」 
民法第450條(定期租約之終止)：「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有利於承租人之習慣者，從其習慣。前項終止契約，應依習慣先期通知。但不動產之租金，以星期、半個月或1個月定其支付之期限者，出租人應以曆定星期、半個月或1個月之末日為契約終止期，並應至少於1星期、半個月或1個月前通知之。」 
民法第453條(定期租約之終止)：「定有期限之租賃契約，如約定當事人之一方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契約者，其終止契約，應依第450條第3項之規定，先期通知。」 
民法第454條(預收租金之返還)：「租賃契約，依前二條之規定終止時，如終止後始到期之租金，出租人已預先受領者，應返還之。」
※房東不還我們多繳的租金及押金！
承租一間店面，房東要我們把每月的租金用開支票的方式支付，一次開12張，等每月初他會拿到銀行兌現，就不用每次來這裡收租了。
　不料，店面的生意不佳，經營了半年就打算收起來不做了，問房東能否將剩下的票還我們，房東表示：「契約當中已經約定了租金不得要求返還，所以，你們無權利要回去！」還說，因為我們要提前解約，連同押金都要扣下來做為賠償；這樣算下來我還要再付好幾十萬，房東這樣做可以嗎？我要如何把這些錢要回來呢？ 
評評理
※契約中約定不得要求租金返還是合理的嗎？
　以外面文具店販賣常見的契約書中第七條：「契約期間乙方若擬遷離他處時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租金償還、遷移費及其他任何名目之權利金….」其中註明不可要求租金返還一項，即是房東所說的契約條文，條文如此訂定，真的是無法拿回預付的租金嗎？
　細看契約條文的含意，指的應是房客要求解約時，不可要求當期的租金返還，而非預付的租金，若房東不肯返還預收租金，不但有違民法454條的規定，房客並可用民法第179條對房東預收租金視為不當得利，要求房東依法返還。

※提前解約要被扣下全部的押金？
　　房東可否?收房客之押金做為提前解約的賠償金額，端看雙方契約條款，而契約訂立之條款大致有下列三種情形：
就坊間最普遍的租約中之違約條款－『租賃期間內乙方若提前遷離他處時，乙方應賠償甲方一個月租金，乙方決無異議』，且提前解約需依民法規定提前一個月告知。就上述解約條件來看，若因個人因素，無法提前一個月告知，房東仍可要求房客支付下個月租金，而房東普遍的做法便是?收房客二個月押金（一個月為下個月租金，另一個月為違約金）。 
租約中明定『乙方若擬提前解約，押金由甲方全數沒收』之約定，若已明確規範，房客則無法主張不給付二個月之違約金。 
契約中未明定雙方可提前解約，故雙方均需履約至契約期滿，不得違約。若為此一情形，房客欲提前解約，惟有與房東協商至雙方均可接受之賠償金額，方能解約。 
[bookmark: _GoBack]民法第450條(租賃契約之消滅)： 
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 
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有利於承租人之習慣者，
從其習慣。前項終止契約，應依習慣先期通知。但不動產之租金，以
星期、半個月或一個月定其支付之期限者，出租人應以曆定星期、半
個月或一個月之末日為契約終止期，並應至少一星期、半個月或一個
月前通知之。 
民法第452條(因承租人死亡而終止租約)：「承租人死亡者，租賃契
約雖定有期限，其繼承人仍得終止契約。但應依第四百五條第三項之
規定，先期通知。」 
民法第453條(定期租約之終止)：「定有期限之租賃契約，如約定當
事人之一於期限屆滿前，得終止契約者，其終止契約，應依第四百五
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先期通知。」 
民法第454條(預收租金之返還)：「租賃契約，依前二條之規定終止時，如終止後始到期之租金，出租已預先受領者，應返還之。」

※電費大不同
房東把透天厝隔成12間套房，出租給學生，簽約時房東說：「租金包
含水費，電費每個月收一次(每個房間都有獨立電表)，電費1度4.5
元。」剛開始覺得無所謂，但是同學告訴我：「台電的電費計算頂多
1度3元（還是以夏季用電）來算喔。所以，房東多收了！」
跟房東反應之後，房東很不高興，說我這個小孩子「愛計較」，還：「你
去問問看附近的收費行情，不要不懂裝懂。如果不想住了，就早點搬
走，不要找麻煩！」
其實，我只是想知道房東是不是超收電費了，房東這麼生氣，是不是
剛好坐實我的想法？！我可以檢舉房東超收電費，並要求房東還給我
們多收的部分嗎？
所謂的電費可分為非營業用及營業用兩種：

表燈電價表

分類         夏月  非夏月 
非營業用
 110度以下部分 2.100  2.100 
111-330度部分 2.730  2.415 
331-500度部分 3.64   2.900 
501度以上部分 3.740 
營業用
 3.465  2.730 
註：季節之劃分：
夏　月：6月1日至9月30日
非夏月：夏月以外之時間

　　詳細用電費用表請參照台電網頁：http://www.taipower.com.tw/TaipowerWeb/upload/files/11/main_3_6_3.pdf

　　雖然各個房間有獨立電表，但是每一用戶有一個總電表，度數是各個房間及公共用電(例如：水塔的抽水馬達、樓梯間、走道..等等公共空間用電)的加總。公共電費，是所有房客都會使用到的，所以由房客們來負擔是合理的。

　　所以說，假設每一個房間每月平均用電度數為100度，12個房間加起來就有100×12=1200度，另外，公共用電為500度，所以總電表的度數為1700度。則其計算方式(以夏季來算)，須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110度以下部分110度×2.1元=231元 
111-330度的部分(330－110)度×2.73元=220度×2.73元=600.6元 
331-500度的部分(500－330)度×3.364元=170度×3.364元=571.88元 
501度以上的部分1700度－500度=1,200度
1200度×3.74元=4,488元 
所以,計算的方式應該是：
110度以下的部分+111至300度的部分+301至500度的部分+501度以上的部分=231+600.6+571.2+4158=5,891.48元(四捨五入) 
每個房間要負擔的是5,891.48÷12≒491元(四捨五入)

房東收取電費1度4.5元,會不會太貴了?
　　每一個房間的獨立電表雖為用電100度，但是台電是以1戶的用電總量來算，所以同學們要支付的費用，不僅是自己房間的使用度數，還要分攤公共用電在這種情形下，房東為了計算方便，通常會用一個比台電費率稍高的金額來計算。基於上述故事的計算說明，1度4.5元算是合理的價錢。

租屋小叮嚀
房客依據使用度數的不同，可以自行套用上述計算公式，就可以得知
房東所提出的費率是否合理。如果房客在計算之後覺得不公平，也可
以在續約時就此點再來討論，再來決定是否要續約。 
如果居住環境蠻好的，房東或室友也還單純好相處，在利弊得失衡量
下，實在沒必要讓房東覺得房客太「斤斤計較」，以免有損租賃關係。 
在契約期間，建議房客盡量與房東維持良好的互動，畢竟房客可能還
是有機會要麻煩到房東(或請房東協助之處)，保持良好的租賃關係，
有益於租屋之生活。
